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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机动车相撞能否按交通事故处理？

年 岁的王老月 日上午， 汉骑着自己刚买的人力

三轮车到位于某市北郊菜市场买菜。 点左右，由于正值下班高

峰，来往车辆和行人较多，再加上前一天刚下过小雪，地面积雪未

化，王老汉骑着放满蔬菜的三轮车，在通过十字路口时与一个逆行

骑自行车的中学生相撞，致使王老汉连人带车摔倒在地，当时就站

不起来了。后经法医鉴定：王老汉脑震荡，皮肤多处擦伤，右手第

四、五掌骨骨折。经住院治疗，王老汉基本痊愈，但右手第四掌骨

手术后轻度畸形，头部有脑震荡后遗症。双方因赔偿问题发生争

议，王老汉向法院提起诉讼。

这一案例不属于交通事故，不能按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来处理。

所谓交通事故是指在交通运输过程中因违反交通规则或操作

规程而发生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事故，属于特殊侵权行为的

第一章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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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责任　　由公安机关根据法规，对发生交通事故的人，区别事故

性质、危害程度、情节轻重、责任大小，按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给

予不同处理。所谓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是指机动车辆、船舶、飞

机的所有人、管理人或经营人对上述交通工具在交通运输过程中

所造成的对人身、财产权益的侵害所应承担的赔偿义务也就是

说侵权的交通工具必须是以汽油、柴油、电力等机械内燃机为驱动

力的车辆、船舶、航空器，而以人力、畜力及其他非内燃机为动力的

自行车、三轮车、划桨船、滑翔翼等都不属于交通事故中的交通工

具。这是因为非机动交通工具不具备机动交通工具的高速、高险

等特性，因此非机动车辆侵权行为仅按一般的侵权行为加以处理

按照交通运输方式不同，交通事故分为道路交通事故、铁路交

通事故、航空交通事故、水上交通事故四类。

本案属于一般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按过错责任原则处理，

即以侵害人过错为其承担侵权责任的最终依据。我国《民法通

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犯国家的、

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一百

三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于侵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

害人的民事责任。”本案中学生违反了《交通管理条例》第六条关

于车辆右侧通行原则，逆向骑自行车，是造成这一事故的主要原

因，因而要负主要责任；同时王老汉在这一事故中也有过错，他违

反了本市关 点以后不准在城市主要干道上行于“三轮车上午

驶”的规定，负次要责任。

如何确定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主体？

日下 点左右，某县客运公司司机刘某驾年 月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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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一辆少林牌卧铺客车由山西某地返回河南境内。行驶到某县境

国道内 公里处时，因连续几天下雪，积雪已覆盖整个路

面，在与一辆反方向车辆错车时，驾驶员刘某不听乘客“停车查清

路面积雪实情”的劝告，对路面位置判断错误，车辆过于靠边，右

轮轧在右侧土路肩上，路面因积雪结冰非常光滑，致使车辆突然向

右倾斜翻入山崖，造成 名乘客死亡、 名乘客重伤的重大交通事

故。在此案中，应将谁列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主体？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主体是指对交通事故损害承担责任的人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只规定了“高速运输的侵权责任

由作业人负担”，何谓作业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根据有关交通

法规和处理交通事故的实践做法，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

为交通工具的所有人、管理人或经营人，而不一定是交通工具的直

接驾驶、操作人员。所有人系指对交通工具享有所有权的人；经营

人是指对交通工具享有占有、支配权利的人，如交通工具承租人；

管理人是指对交通工具可以直接管理，并可以直接使用支配的人，

如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或交通工具的借用人员。

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应注意以下各种具体情况中损害赔偿责任

主体的确定：

一、机动车驾驶员在执行职务中发生交通事故，负有交通事故

责任的，由驾驶员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

因为驾驶员在工作或者生产过程中履行驾驶职责的行为中，

其行为是受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所有人委派或者认可的，而且其

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所有人是其行为的受益者，所以在执行职务

中发生交通事故，负有交通事故责任的，应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机动

车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驾驶员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所有人在赔

偿交通事故损失后，可以根据驾驶员违章情节及本单位有关规定

或者合约，向驾驶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费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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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经单位同意，私自用单位的交通工具搞个人运输，责任

人为私用交通工具者个人，个人无力赔偿，由单位负连带责任；经

单位同意的，责任归属于单位。

三、租用、借用交通工具的交通事故，以承租人、借用人为责任

人

四、受托完成交通运输事项的，受托方为责任人

五、被盗交通工具交通肇事或与所有人有关系的第三人擅自

使用交通工具交通事故责任归属尚有争议

但我们认为在所有人于交通工具被盗或被擅自使用无过错的

情况下，所有人不负责任，而由盗窃者或第三人负责；如所有人有

过错，则与盗窃者、第三人对侵权负连带责任。

本案驾驶员刘某对此起交通事故负全部责任，但刘某发生交

通事故时是在执行职务中，所以对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由刘某

刘某不注意交通安全所在的某县客运公司负责赔偿。 ，盲目驾车

通过危险地段，存有严重失职行为，所以客运公司在赔偿全部损失

可以向刘某追偿部分后 赔偿金。

交通事故发生后，根据什么标准确定行为人承担损

害赔偿责任？

日，在东莞市打工的杨女士到该市附城主山年 月

公共汽车站购买了一张回湖南 时许，澧县的汽车票。当日下午

杨女士乘坐该汽车站一辆双层卧铺式大巴返澧县老家完婚。当汽

车行驶到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坪乳公路大桥镇正山口上坡路段

时，杨女士从快速行驶的汽车上坠落下来。承运车主既不报案，又

不实施救助。 日上午 时许，杨才被当地群众发现，此时杨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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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边一干涸的水沟里。大桥镇派出所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当

日下午 时许，杨女士经抢救无效死亡。东莞市附城主山公共汽

车站认为：自己属于正常驾驶，没有违反交通规则，杨女士坠车是

由于自己的原因造成的，车站没有过错，不承担责任。

这一案例涉及到了交通事故的归责原则。

归责原则是指侵权行为人的行为致他人损害的事实发生后，

确定行为人负担民事责任依据的根本准则。某一行为导致事实发

生后，必须先依据归责原则确定责任后，才能依照赔偿原则解决损

害赔偿的有关问题。我国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体系由过错责任原

则、过错推定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构成。

过错责任原则，是指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作为承担民事责任

的基本条件的一项归责准则。即行为人有过错就承担民事责任，

无过错则不承担民事责任。它是侵权民事责任的一般性归责原

则。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

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

事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时，一般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

则。受害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过错推定责任

原则，是指在原告证明其所受损害是被告所致，而被告不能证明自

己没有过错的情况下，推定被告有过错并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

则。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六条关于建筑物、悬挂物致人损

害的赔偿责任，是对一般过错推定的规定。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

则时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受害人只须证明自己遭受侵害的损害结

果与加害人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而无须证明加害人在实施侵权

行为时是否具有过错。加害人要免除责任，必须举证证明自己的

行为无过错，如无法证明，侵权责任成立。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

没有过错造成他人损害的，依法律规定应由与造成损害有关的人

承担民事责任的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不是我国民法的一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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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它只适用于法律明确规定的特殊侵权行为。我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等规定的就是无过错责任原则

的具体运用。公平责任原则，是指双方当事人对造成的损害都无

过错，又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要求致害人承担赔偿责任，而使

受害人遭受的重大损害得不到补偿，显失公平的情况下，由人民法

院根据实际情况，依公平原则判由双方分担损失的原则。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

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能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

的，不承担民事责任。可见，我国交通侵权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

则。但由于交通侵权包括多种运输方式的侵权，法律具体确立了

各自不同的归责方法：道路交通侵权确立的是过错责任原则，但也

规定了无过错责任的适用，地方立法还确立了过错推定原则等归

责原则；铁路交通侵权确立了过错推定原则；水路交通侵权确立了

过错责任原则；航空交通侵权确立了过错推定原则。

本案属于旅客运输损害赔偿纠纷，产生了违约和侵权责任竟

合。应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来确定损害赔偿责任。如果选择适

用违约责任：杨女士在东莞附城主山公共汽车站购买车票乘车后，

双方即形成了客运合同关系。汽车站有义务将乘客安全运达目的

地，但在行驶途中乘客杨女士坠落摔伤无人施救，以致延误时间抢

救无效死亡。汽车站没有完全履行合同义务，没有保证旅客安全，

应承担合同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如果选择适用交通侵权责任：

原告只须证明杨女士是在乘车过程中坠车摔伤而死，被告须举证

证明自己尽到了注意义务没有过错。况且，出事后，承运车主既不

报案，又不实施救助，违反了法定义务，根据我国《道路交通事故

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有

条件报案而未报案或者未及时报案，致使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

的，就推定其应负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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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定交通事故责任？

日 时月年 分，全国总工会文工团藏族演员洛

桑驾富康小客车在海淀区西三环路由北向南行驶。当车行至紫竹

桥南路段时，恰遇密云县西田各庄乡汽车运输公司司机杜某所驾

驶的大货车因轮胎损坏而停在混合车道内，当时杜某未采取任何

警示措施。由于夜间光线较暗，洛桑又是酒后驾车高速行驶发现

情况过晚，临近采取制动措施不力，在刹车生效后 米处撞在大

货车尾部，富康车被严重损坏，洛桑头部重伤经送某某医院抢救无

效死亡。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交通事故责任分

为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所谓全部责任，是

指交通事故完全是由一方当事人的违章行为造成的，另一方当事

人无任何违章行为或者虽有违章行为，但和事故没有因果关系，则

应由导致事故发生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该起事故的全部责任，另一

方当事人不负交通事故责任。所谓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是指在

交通事故中，双方当事人都有违章行为的存在，并且其违章行为和

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有因果关系，但有的违章行为是造成事故的主

要原因，有的违章行为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因，造成事故主要原因

的一方当事人就应负该起事故的主要责任，而造成事故次要原因

的另一方当事人则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所谓同等责任，是指交通

事故的双方当事人都有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双方的违章行为和

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并且双方违章行为的情节

轻重相当，或者很难分清主次，则双方当事人负该起交通事故的同

等责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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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洛桑酒后高速驾车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二

十六条第六项“机动车驾驶员饮酒后不准驾驶车辆”的规定，是造

成该起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应负交通事故主要责任；货车司机杜

某未在故障车后设立任何警示标志是后方行驶车辆驾驶员洛桑未

能及时发现故障车的一个原因，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四

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故障车须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并须在车

后身设警告标志或开危险信号灯，夜间还须开示宽灯、尾灯或设明

显标志。”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因，应负交通事故次要责任。

交通肇事者在什么样情况下可以免除交通侵权责任？

年 月 日，某市货运公司司机李某驾驶一辆黄河牌大

型自卸车，满载一车砂石去工地，当车行驶到市郊区某村公路

米处时，货车右轮胎突然蹦起路面上的一粒石子正好击中旁边骑

摩托车的叶某的左手臂，叶某痛得一下子松了左手车把，致使摩托

多岁的李老汉，造成车失去控制撞向正在村边路旁树下乘凉的

李老汉头部严重受伤，经一个多月的住院治疗落下了偏瘫后遗症。

本案涉及到交通事故的免责事由，即行为人在什么情况下可

以免除交通侵权责任的问题。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交通方面的具体立法以及司法实践，

各种免责事由大致包括：不可抗力，意外事件，受害人故意，第三人

过错，动物引起的交通事故。

所谓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如地

震、台风、战争等。因为不可抗力具有客观性，作为不受人意志左

右的客观力量，与当事人的行为无关，理应作为除公平责任外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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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责原则的交通事故致害的免责事由。所谓意外事件，是指并非

出于当事人的过错的意想不到的偶然事故。意外事件作为免责事

由，只适用于采取过错责任原则的交通侵权，并且意外事件应为损

害发生的惟一原因。所谓受害人的故意，是指在交通过程中，受害

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自身人身、财产的损害，而希望或放任此

结果发生的主观心理态度。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规

定，高度危险作业致害的惟一免责事由即为受害人故意造成该损

害，另外，我国道路、铁路、水路等交通法规均将受害人故意规定为

免责事由。所谓第三人过错，是指被告对原告的损害事实或损失

的扩大，是出于第三人的过错。第三人过错的免责事由适合于采

用推定过错责任的交通事故侵权，被告人如能证明损害出于第三

人过错，则能免除或减轻自己的赔偿责任

本案中，李老汉的伤害是由于叶某的摩托车失控所造成的，但

叶某摩托车失控却是因司机李某驾驶的货车轮胎蹦起的石子击中

手臂所引起的，叶某没有过错，不应承担事故责任。货车司机李某

驾车正常行驶，没有任何违章行为，至于货车轮胎蹦起石子击中叶

某手臂是李某意想不到的偶然事件，不应承担交通事故责任。那

么，对李老汉的损害怎么处理？如果适用过错责任时，存在受害人

过错之外的免责事由，或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时，侵害人证明自己无

过错，而不负责任显失公平时可适用公平责任原则。我国《民法

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责任。”因此，该交通事故造成

的损害由摩托车驾驶员叶某、货车司机李某以及受害人李老汉三

人按公平责任原则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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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意同乘者因交通事故受到伤害驾驶员或者车辆所

有人能否主张免责？

年 月 日，史文祥驾驶一辆东风牌货车去洛河滩拉

沙，在回来的路上，遇见同村村民史丽娜。史丽娜要求无偿搭乘史

文祥的拉沙车回家。史文祥以驾驶室已坐满了人，车上装满沙子，

山区道路颠簸，坐在上面不安全为由，不同意其搭乘，但史丽娜坚

持说车已装满没关系，她可以坐在沙子上面扶紧车厢沿，并开玩笑

说：出了事她负责，与史文祥无关。史文祥碍于同村村民的情面，

只好同意让史丽娜上车 公里在搭乘。结果，车行驶到距他们村

一个拐弯处，为了避让迎面而来的一辆坐满村民的机动三轮车，运

沙车拐弯过猛，史丽娜被摔出车外，滚落到山坡下，身上多处受伤。

经县医院诊断，左腿膝关节以上完全丧失功能，经鉴定为七级伤

元。史丽娜要求史文祥支付自己残，花去医疗费 因治伤而

花去的医疗费以及伤残补助费，史文祥以史丽娜搭乘时自己已事

先说明为由拒绝赔偿。于是，史丽娜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令史文

祥赔偿损失。

本案涉及到好意同乘者因交通事故受到伤害，驾驶员或者车

辆所有人能否以此作为免责事由的问题。

我国《民法通则》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免责事

由包括：受害人的故意，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第三人的过失，动物

引起的交通事故。但对于好意同乘者在乘车途中因交通事故所受

损害，驾驶员或者车辆所有人能否主张免责，我国目前立法却鲜有

日国务院涉及。仅在 年 月 转发的《火车与其他车辆碰

撞和铁路路外人员伤亡事故处理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无票乘车



第 11 页

造成伤亡事故的，由本人或所在单位负责

所谓好意同乘者，通常是指无偿搭乘他人车辆或者无偿借用

他人车辆运载自己货物的人这里的无偿，泛指各种免费利用他

人车辆的情况。如果同乘者负担燃料费或者低价利用车辆，均不

属于好意同乘者。对于好意同乘者在搭乘过程中因交通事故受到

损害，驾驶者或者车辆所有人能否主张免责，应分为两种情况对

待：如果好意同乘者和驾驶者或车辆所有人没有事先说明或约定，

作为驾驶者或者车辆所有人，同意他人搭乘，本身就负有安全地将

他人送到目的地的义务，好意同乘不能作为驾驶者或车辆所有人

的免责事由；如果好意同乘者和驾驶员或者车辆所有人事先有约

定或者驾驶者在事先已声明，驾驶者或车辆所有人在因过失而引

发的交通事故中可以以好意同乘主张免除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中，史丽娜无偿搭乘史文祥的运沙车回家，属好意同乘

者。在史文祥事先说明山区道路颠簸，车上装满沙，坐在上面不安

全时，史丽娜仍然坚持说没关系，甘愿冒险搭乘，并且声明：出了事

她负责，与史文祥无关。可见史丽娜对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史

文祥事先告诫史丽娜，尽了注意义务，并且双方事先已有约定“出

了事由史丽娜负责”，且史丽娜为无偿搭乘，在此情况下，再要求

史文祥承担赔偿责任，显然不公平。因此，史文祥可以以好意同乘

向法院主张免除承担赔偿责任。

饲养的动物引起交通事故由谁承担赔偿责任？

日，某县政府机关司机李某年 月 驾驶桑塔纳轿车，

送县委办公室主任到乡下办 公里处的事。当车行驶到距乡政府

路段时，一头在公路边草坪上吃草的黄牛受到几只野蜂的叮咬，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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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蹿至马路中央，司机李某想采取刹车措施已经来不及，为了避开

黄牛，急忙向左打方向盘而驶入逆行，这时与一辆对开而来的机动

三轮车撞在了一起。桑塔纳轿车前挡风玻璃被撞碎，前保险杠被

撞坏；机动三轮车完全报废，驾车者刘某被撞成重伤送往医院抢

救。

本案涉及到饲养动物引起交通事故的赔偿问题。

所谓饲养动物引起交通事故，是指由家庭饲养禽、畜为起因，

引发的交通事故。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饲养

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

任；由于受害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不承担

民事责任；由于第三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第三人应当承担民事责

任。”道路交通等法规也规定饲养动物致害可以作为免责事由。

饲养动物引发交通事故作为免责事由的适用条件是：

一、必须是饲养动物引起的交通事故，这样才能根据《民法通

则》第一百二十七条推定动物饲养人的过错。如果是野生动物引

起的交通事故，加害人又无过错，应适用公平责任原则。

二、必须是加害人、受害人和其他第三人对损害的发生均无过

错。如果加害人对损害事实的发生也有过错，则其不能免责。如

果饲养动物引发交通侵权是由于该饲养动物被受害人或第三人挑

逗所致，而加害人无过错，虽构成加害人免责，但该免责事由属于

受害人故意、重大过失之免责事由或第三人过错之免责事由，而不

属于饲养动物致害之免责事由。

本案中，造成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司机李某驾驶桑塔

纳轿车逆行所引起的，三轮车驾驶者刘某没有任何过错。但李某

驾车逆行又是因黄牛突蹿马路中央，避车不及而为之，李某并没有

过错。因此，造成这次交通事故的原因是由于饲养动物引起的，加

害人李某和受害人刘某均无过错，所造成的损害应当全部由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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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人或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原则是什么？

年 月 日，安徽某县农民马某开着大货车载着开会

的群众回村，车厢内站 人。 时立 人，驾驶室内 分左挤

右，当车驶到青集口火车站路段公路与铁路平交路路口时，正有一

列客车进站。由于道口无人看守，也无护栏和标志，再加上左侧视

线不良，坡度较大，马某竟无察觉。虽然站在车厢内的人大呼停

车，但由于人多拥挤，乱喊乱叫，马某未听见，继续驾车过铁道。被

飞驰而来的列车撞得粉碎，翻 人死倒在铁路右侧的路基下。

亡， 人重伤， 人轻伤，汽车报废，铁路运输中断数小时，造成的

经济损失无法计算。

本案涉及到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原则。

损害赔偿的原则，是侵权行为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根本准

则。我国《民法通则》和有关的交通事故处理法规确立的损害赔

偿原则有：

一、全面赔偿原则

是指交通事故责任人对其行为所造成的财产损失，不论其主

观过错如何，也不论其是否承担刑事、行政责任，其赔偿范围应与

受害人的财产损失范围相当。受害人实际损害的范围既包括财产

损失，也包括人身伤害所造成的损失；既包括直接损失也包括间接

损失。

二、考虑当事人经济状况原则，又称衡平原则

是指在确定加害人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范围时，应本着有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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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保障生活的目的根据加害人的经济情况，公平的确定赔偿数额

和赔偿方法。衡平原则的适用，必须以全面赔偿原则为基础，只是

对全面赔偿原则的一种补充。交通事故侵权中，事故处理机关根

据全部责任原则，过错相抵原则，损益相抵原则确定责任范围后，

应从人道主义出发，在保障加害人及靠其抚养的家庭成员的基本

生活和有利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情况下，根据加害人的实际赔偿能

力对责任的数额和承担方式等加以调整。

三、过失相抵原则

是指当受害人于损害事实的发生或扩大也有过错时，应根据

受害人过错，减轻加害人损害赔偿责任的原则。过失相抵原则在

我国有关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法规及司法实践中被广泛应用。《道

路交通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当事人的责任分为全部责任、主要责

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就是过失相抵原则的具体适用。

四、损益相抵原则，亦称损益同销原则

是指受害人受侵权行为损害的同时，也基于同一原因受有利

益，加害人的损害赔偿范围应为受害人的损害额减除受益额的损

害赔偿原则。如在我国《海商法》及铁路运输有关法规中规定，托

运货物灭失后，托运人已付的和未付的运费都计入损失额，因货物

灭失而不需要再付的运费应从损失额中扣除。

本案中，马某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项

规定：机动车载人不准超过行驶证上核定的载人数。第四十四条

第二项规定：车辆在通过无人看守的道口时，须停车瞭望，确认安

全后，方准通过。马某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但是，青集口路段管

理站违反了《铁路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平交道口和人行

过道必须按照规定设置必要的标志和防护设施，应负事故的次要

责任。该起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如此巨大，除了追究马某的刑事

责任外，马某和青集口路段管理站应按事故的主要责任和次要责

任范围来共同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这次交通事故造成损失如此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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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如果按全部赔偿原则，马某作为一个农民是根本赔不起的，因

此在确定该案的赔偿数额和赔偿方法时，应考虑马某的经济状况

和其家庭成员生活状况，尽量作到对双方都公平。

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标准是什么？

某市个体驾驶员李某因酒后开车，将道路右侧正常行走的某

机械厂工人孙某（男， 岁）当场撞死。孙某家住某县城，其妻体

弱多病，没有工作，其 岁的女儿刚考入某医科大学（学制

年），孙某 年前从农村出来岁的父亲 ，一直依靠孙某生活。李

某对孙某家属提出的赔偿项目和数额不能接受，双方没能达成协

议，孙某家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案涉及到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范围和标准问题。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

法》第三十六条都规定了人身损害赔偿的项目包括：医疗费、误工

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丧

葬费、死亡补偿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住宿费。

一、医疗费

是指治疗因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人身伤害时，为使伤者身体复

原所必须的药品和医疗费用，包括挂号费、检查费、化验费、医药

费、手术费、治疗费和住院费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医药治疗费

的赔偿，一般以所在地治疗医院的诊断证明和医药费、住院费的单

据为凭证。应经医务部门批准而未获批准擅自另找医院治疗的费

用，一般不予赔偿；擅自购买与损害无关的药品或者治疗其他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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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费用则不予赔偿。”因此，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损害，如

果伤残者需要住院、转院的，应当有医院证明，并经公安机关同意。

另外，对于那些结案后仍需继续治疗的当事人，应按照治疗所必须

的费用，在结案时由责任者一次性给付。

二、误工费

是指受害人因受伤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因交通事故被单位

扣掉的工资、奖金及补贴、津贴。当事人有固定收入的，按照本人

因误工减少的固定收入计算，对于收入高于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

倍以上的，生活费 按照 倍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交通事故

发生地国营同行业的平均收入计算。此外，参加处理交通事故的

当事人亲属所需误工费，也参照这一标准执行，但计算费用的人不

得超 人。过

三、住院伙食补助费

又称营养费，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出差

伙食补助标准计算。

四、护理费

是指那些因交通事故致伤且伤势严重生活不能自理者，在医

生认为需要并经事故处理机关同意后，设立的专门护理人员的工

资。护理人员有收入的，按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无收入的，按照

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护理的时间、人数应由医院根

据需要并经事故处理机关同意而确定。伤者病情危重期间，须

人小时护理的，护理人数最多不许超过 。

五、残疾者生活补助费

是指受害人因交通事故致残，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所需

的必要生活补助费用。自定 年。但 周岁以残之月起，赔偿

周岁以年，最低不岁减少 年；上的，年龄每增加 少于 上

年的按 计算。计算公式是：

残废者生活补助费＝事故发生地年平均生活费 伤残等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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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残疾者在事故中所负责任的分担比例 赔偿年限。

六、残疾用具费

是指因残疾而造成全部或部分功能丧失，需要配置补偿功能

器具的费用。残疾用具费凭医院证明，按照普及型器具的费用计

算，但考虑到其更新、维修所需的开支。

七、丧葬费

是指处理交通事故死者遗体所需的必要费用，包括停尸费、运

尸费、火化费、普通骨灰盒和骨灰存放费等。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

的丧葬费标准支付。

八、死亡补偿费

又称死亡赔偿金，是指因受害人死亡而由交通事故责任人给

予受害人家属的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年平

均生活费计算， 年。死者不满补偿 周岁的，年龄每小 岁减

年；最低均不少 周岁以上 岁减年； 少的，年龄每增加 少于

年。

九、被扶养人生活费

是指依靠受害人实际扶养的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近亲属或其

他人，因受害人死亡或丧失劳动能力而失去生活来源所必须的生

活费用。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居民生活困难补助标准计算。对不

周岁。对无劳动能满 周 年，但岁的抚养到 力的人扶养

周岁以上 周年，岁减少 年，最低不少于的，年龄每增加

年计算。对其他的被抚养人扶 年。岁以上的按 养

十、交通费

按照当事人实际必需的费用计算，凭据支付。实践中，交通费

一般应以公共汽车、火车的硬座、轮船三等以下舱位等的收费标准

计算，但伤情紧急、交通不便或当地无上述车船的除外。对于参加

处理交通事故的当事人亲属所需的交通费，可参照上述标准计算，

但计算费用的 人。人数不得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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